
通過增能進修國際/國家級裁判名單 

回訓年份 
等級 姓名 

111 112 113 114 

    國際級 陳緯哲 

    國際級 羅仕傑 

    國際級 衣思訓 

    國際級 馬永漢 

    國際級 葉聰信 

    A 張來秀 

    A 林家弘 

    A 杜志偉 

    A 紀彣岳 

    A 范聖哲 

    A 余沅錡 

    A 凃嘉利 

    A 曹立元 

    A 田忍男 

    A 蘇正吉 

    A 宋賢宗 

    A 王宗慶 



    A 李佾明 

    A 馬強 

    A 劉冠忠 

    A 安貞禎 

    A 林紀緯 

    A 陳曦冬 

    A 林添進 

    A 林宸田 

    B 林耀祖 

    A 李彥慶 

    B 李易真 

    B 潘彥廷 

    B 張藍今 

    B 姚正誼 

    A 劉宗翰 

    B 林竑勝 

    B 廖科豪 

    A 謝雅晴 

    B 彭詠芳 

    B 蕭江宗元 

    B 吳詩韻 



    B 曹哲林 

    A 彭偉堯 

    B 陳宥蓁 

    B 鄭伊涵 

    B 郭振宇 

    B 陳昶為 

    B 傅今蔭 

    B 江柏諺 

    B 林緦蘋 

    C 莊千誼 

    B 許為綸 

    B 齊國斌 

    C 程莉雅 

    C 王緗慈 

    C 林珈慶 

    B 周起帆 

    C 陳蓉蓉 

    C 曾建豪 

    C 柯岳勳 

    C 許端峪 

    C 簡志瑋 



    C 康立錡 

    C 廖育傑 

    C 張耿維 

    C 廖韋傑 

    C 李佳玟 

    C 林幸逸 

    C 張馨 

    C 蔡峻杰 

    C 楊裕雄 

    B 葉珮如 

    C 朱怡瑄 

    B 陳淨殷 

    C 蕭淑芳 

    C 趙育崧 

    C 賴璟昀 

    C 盧芳威 

    C 翁建麟 

    C 徐慶國 

    C 蔡鈺璟 

    C 魏家珍 

    C 陳學林 



 

：升等考核通過 

：回訓考核通過 

 

  

    C 李品瑩 

    C 巫仲康 

    C 蔡政峰 

    C 范姜群卉 

    C  吳祖皓 

    C 張嘉容 

    C 吳聲暉 

    C 王詳銘 

    C 李宗浩 



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30 條、第 31 條及其細則所規定，經測驗學術科合格

即符合聘任資格。 

 教練、裁判證需每年回訓至少 2天，經測驗合格即符合聘任、展延資

格。 

 

 提醒各級裁判，依據國體法特定體育團體裁判規定，裁判證有效期間為

4年，所有國家級裁判皆需每年回訓（增能）並累計達 48 小時方可申

請展延，凡參與過裁判回訓（增能）通過考核者，本會將於裁判「執裁

紀錄簿」授予證明並由授課教官蓋章認定，賽事執裁也會由該場賽事裁

判長蓋章認定。 

 

 取得 C級裁判滿 2年，完成實習場次後，擔任正式裁判達 6場次以上，

可報名 B級裁判講習會。 

 取得 B級裁判滿 3年，完成實習場次後，擔任正式裁判達 9場次以上，

可報名 A級裁判講習會。 

 取得 A級裁判，完成實習場次後，於協會主辦賽事擔任評分裁判達 10

場次以上、及全民運動會 1場次以上，經裁判委員會委員推薦並過半數

同意，可向本會申請自費報考 IFBB 國際級裁判。 

 取得 IFBB 國際級裁判，連續 3年每年 3場國際賽或連續 2年 12 場國際

賽，經國際裁判長選擇考核項目平均準確率至少達 80%且該項目至少 12

名參賽者，可繼續升級 C至 B至 A，依此類推。 


